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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本项目 指 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所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凤阳县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的法律意见》

《实施方案》 指
《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
容诚专字[2025]230Z0746号《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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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

法律意见

德恒合非字 2066310-4号

致：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20〕43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就本项目申请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申请机构本次申请的相关文件和材料，

并得到申请机构如下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的要求，且已将全部事

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所有文件和材料上的

签名与印章都是真实的，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企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法律审查，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偿债能力、债券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中对有关会计师报告、实施方案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这些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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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所

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机构申请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申请机构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主体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26MA2U1HTE9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府城镇长春路益民供水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 吴利先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现制现售饮用水；天然水收

集与分配；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

营、民用机场建设）；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

仪表制造；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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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文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陆地管道运输；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

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本所律师认为，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独

立的法人资格，合法有效存续。

二、项目概况

1.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拟定建设工期 5年 6个月，建设时间为 2021年

7月至 2026年 12月。本项目主要围绕水源增蓄工程、西部引淮灌溉工程、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凤宁产业园净水厂提标改造工程、综合应急物资及防汛抗旱储

备仓库建设工程、水厂智慧水务平台建设工程展开。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水源增蓄工程：

淮河支流濠河凤阳山水库增蓄工程：主要是消除工程安全隐患，实现凤阳山

水库蓄水位由现状 49.82m恢复抬高至 51.82m的安全运行的规划目标，增加库容

2030万 m³。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水库淹没区征地移民拆迁、水库大坝加固、溢洪

道加固、道路工程、安全观测设施和影响处理工程等；

（2）引淮灌溉工程：

1）西部引淮灌溉工程以高塘湖、天河湖为水源，进行配套工程建设，向刘

府镇、西泉镇、武店镇、官塘镇输水灌溉。

A、官塘电力灌溉站引高塘湖灌溉工程

以高塘湖为水源，更新改造官塘电力灌溉站一级站、二级站，清淤、硬化、

配套一级龙坝干渠及支渠，向凤龙坝水库及 20面塘坝输水灌溉。新建官塘力灌

溉站三级站，向武店镇小麦头水库、武店水库、老街坝水库、洪山水库、龙窝水

库及 100面塘进行输水灌溉。

B、天河电力灌溉站引天河湖灌溉工程

以天河湖为水源，更新改造天河电力灌溉站一级站、二级站，清淤、硬化、

配套一级总干渠，一级各支渠，二级盘塘干渠，二级各支渠向西泉镇南大唐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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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塘水库、曹家坝水库、黄塘水库、20面塘坝输水灌溉。向刘府镇九龙村、武

巷村输水灌溉。

2）中部引淮灌溉工程

A、明中都电力排灌站引淮灌溉工程

以淮河为水源，更新改造明中都电力排灌站二级、三级站，对配套干渠实施

清淤、硬化工程。

B、霸王城电力排灌站引淮灌溉工程

以淮河为水源，更新改造霸王城电力排灌站二级、三级站。

结合凤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全县 13座万亩以上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和

更新改造。其中官塘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2.76万亩，天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6.00

万亩，明中都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9.00万亩，霸王城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0.80万

亩，本工程合计受益灌溉面积为 48.56万亩。

（3）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新建镇区间清水联通备用管线长度为 21800m。中心城区供水服务范围内配

套新建供水管网长度约 119270m，各镇区供水服务范围内配套新建供水管网长度

约 344900m，改造镇域供水管网长度约 115300m。设计给水工程规模为 18.5万

m³/d。
（4）凤宁产业园净水厂提标改造工程：

凤宁产业园净水厂提标改造工程包括原水提升泵房、竖向折板絮凝平流沉淀

池、气水反冲洗滤池、反冲洗泵房、清水池、加药间及加氯间、回收水池、机修

车间及仓库、实验用房、综合楼等工程；配套绿化、环保、给排水、变配电等设

施。设计规模 5万 m³/d。
（5）综合应急物资及防汛抗旱储备仓库工程：

新建 3栋仓库、1栋综合楼，拟规划用地面积 13.75亩，总建筑面积约 6485

平方米，配套建设安全保卫设施、通信工程、电力工程、给排水工程、绿化等辅

助工程设施。

（6）水厂智慧水务平台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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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智慧中心机房，拟规划总建筑面积 2000平方米。智慧水务平台拟实现

功能如下：

1）智慧服务：智能网上营、收系统、服务热线系统；

2）智慧管理：库存管理+表具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报装系统、工程管理系、

移动工单系统、移动抄表系统、领导移动驾驶舱、0A办公自动化、数据资产化；

3）智慧运行：管网监控、移动巡检系统、设备自控系统改造、生产运行调

度平台建设、DMA分区计量建设、水力模型平台建设等。

2. 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138,429.62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

123,184.85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659.55万元，预备费 9,921.72万元，建设

期利息 2,663.50万元。

3. 资金筹措方案及应付本息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138,429.62万元。由资本金和债券融资两

部份组成。其中，资本金 43,429.62万元由业主自筹解决，占比 31.37%；剩余

95,000.00万元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解决，融资资金占比 68.63%。

本次专项债券拟发行 95,000.00万元，2023年 7月已发行 5,000.00万元，计

划 2025年发行 60,000.00万元，2026年发行 30,000.00万元。本次发行 60,000.00

万元，期限结构为 10年期。本次专项债券自各期发行日第二个自然日起开始计

息，按半年计息付息，已发行部分融资利率为 2.74%，计划发行部分假设融资利

率 2.08%，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三、项目合法性

（一）本项目用地情况

1.2020年 7月 20日，凤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关于凤阳县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1126202000124

号），对该项目用地情况进行了审查，该项目位于凤阳县境内，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为 36105.68平方米。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关于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

9

2.2021年 2月 7日，凤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1126202100004号），综合应急物资及防汛抗旱储备仓

库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3.2023年 8月 18日，凤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411262023VG0002310号），综合应急物资及防汛抗旱储备仓库项目

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二）本项目的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已取得如下审批文件：

1.2020年 7月 17日，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凤发改投资[2020]374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立项。

2.2020年 7月 20日，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凤阳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凤发改投资

[2020]376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立项。

3.2020年 7月 20日，滁州市凤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下发《关于凤阳县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凤环评[2020]37号），认为在落实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内容、规模、地点和

采取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4.2021年 8月 11日，本项目登记《安徽省水利工程开工备案表》，凤阳县

水务局同意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或备

案。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评价报告》，按照供水量和年灌溉总亩数达到预测的 100%时的项目

收益本息覆盖倍数为 1.76，按照供水量和年灌溉总亩数达到预测的 95%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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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本息覆盖倍数为 1.67，按照供水量和年灌溉总亩数达到预测的 90%时的项目

收益本息覆盖倍数为 1.58，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

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N0.0011

869）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92）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

资质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201311456810），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

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本所律师认为：

1.凤阳明中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合法有效存续，具备

独立的法人资格。

2.本项目已取得有权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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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

衡的要求。

4.为本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选择使用第三方机构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注：根据《安徽省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施细则》之规定，本律师为2024年
初始执业律师，暂⽆需进⾏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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